
 
 
 

交通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10年3月29日為止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1. 大嶼山南部 (包括東涌道 )的交通及運輸安
排  

 

 

由政府當局建議。  
 

2010年4月  

2. 離島渡輪服務檢討  
 

 

由 王 國 興 議 員 和 葉 偉 明 議 員 在 2008 年

10 月 14 日 的 會 議 上 及 劉 健 儀 議 員 在

2009年 5月 22日的會議上建議。鑒於燃料

成本高企和離島人口日漸減少導致離島

渡輪服務的營運情況非常困難，這些委員

認為有需要跟進應付這些困難的措施，以

便在加強渡輪服務的經營能力的同時，把

票價和服務質素維持在合理水平。劉議員

尤其希望跟進現時為提高有關營辦商的

非票務收入而採取的措施。據她理解，由

於有關政策局和部門之間缺乏協調，這方

面的進展不大。 

 
2009年 3月 3日當值議員與三島聯盟舉行

會議時，曾就離島渡輪服務的政策表達意

見。申訴部把有關事宜轉介事務委員會考

慮 的 便 箋 已 於 2009 年 3月 17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075/08-09號文件發出。  
 

2010年4月  

3. 大老山隧道加價申請  
 

 

事 務 委 員 會 對 上 一 次 是 在 2009 年 12 月

15日的會議上討論此事。委員要求政府當

局再匯報其就加價申請所作的決定，然後

才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  
 

2010年第2季  

立法會CB(1)1451/09-10(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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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4.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旅客捷運系統除外 ) 
 

 

由政府當局建議。擬建的香港口岸工程涉

及在香港境內為港珠澳大橋提供口岸設

施。政府當局擬提升部分工程至甲級，包

括填海工程以開拓所需土地、貨物處理設

施、與旅客相關的設施、香港特區政府部

門使用的辦公地方和設施、交通工具上落

客區、口岸內的道路及其連接道路，及其

他相關的基建及設施。建造工程暫定在

2010年第 3季展開，在 2015-2016年度分期

完成。  
 

2010年第2季  

5. 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  ⎯⎯  前期工程及
餘下工程的招標及施工顧問  

 

 

由政府當局建議。擬議的工程計劃是建造

一條幹道以連接由香港特區邊界起的港

珠 澳 大 橋 及 位 於 機 場 島 東 北 的 香 港 口

岸。工程計劃主要包括設計及築建一條

12公里長的雙程三線車道連接港珠澳大

橋 主 橋 與 香 港 口 岸 。 建 造 工 程 暫 定 於

2011年第 2季展開，於 2015年第 4季完成。

 

2010年第2季  

6.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南面填海工程  
 

 

由政府當局建議。就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及屯門西繞道工程，將屯門至赤鱲角連接

路 工 程 的 南 面 填 海 工 程 部 分 提 升 為 甲

級 。 擬 建 的 工 程 暫 定 在 2010年 第 3 季 展

開，在 2014年第4季完成。  
 

2010年第2季  

7. 專營巴士的營運安全  
 

 

事 務 委 員 會 對 上 一 次 是 在 2009 年 11 月

27日的會議上討論此事。委員促請政府當

局檢討 "專營巴士司機編更指引 "，並在 6個
月後匯報有關進度。  

 

2010年5月  

8. 重組巴士路線以改善空氣質素  
 

 

對上一次是在 2010年 1月 22日的交通事務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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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委員會及環境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討

論此事宜。委員關注到重組巴士路線的進

展不大，並就如何加快有關進展提出多項

建議。委員同意在 2010年5月跟進此事宜。

 
9. 為運輸署建立交通及事故管理系統  
 

 

由政府當局建議，目的是為運輸署建立一

套先進及自動化的事故管理系統，該系統

運用先進的科技以便綜合事故管理的程

序及將其自動化，以提升運輸署處理交通

及 運 輸 事 故 的 能 力 。 政 府 當 局 計 劃 於

2010年第 2季／第 3季向財務委員會申請

撥款。  
 

2010年第2季／第3季

10. 駕駛者濫用藥物  
 

 

由王國興議員建議。委員關注到駕駛者濫

用藥物對道路安全的影響。劉健儀議員特

別指出，一如酒後駕駛的情況，當局應釐

定客觀基準，以便進行路邊藥物測試。最

重要的是，政府當局應訂定措施，解決汽

車保險的保障範圍不包括因藥後駕駛而

導致的意外的問題。  
 

2010年第2季／第3季

11. 對送貨電單車的規管  
 

 

由王國興議員建議。王議員關注到近期用

作送貨的電單車涉及的交通意外有所上

升，他建議討論如何改善對送貨電單車 (特
別是其載貨箱 )的規管，以加強這類電單車

的安全。  
 

有待確定  

12. 為殘疾人士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優惠  
 

 

在 2010年 2月 8日的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部份委員建議福利事務委員會應與交

通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討論此事

宜。主席在回應時同意將此事宜加入事務

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一覽表。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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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13. 與石油氣加氣有關的的士故障  
 

 

由葉偉明議員建議。對於報道稱數以百計

石油氣的士在氣缸加氣後出現故障，葉議

員表示關注。基於這些事故對道路安全、

的士業界的生意及的士維修保養費用造

成影響，他建議事務委員會跟進有關事

故。委員同意在有關調查完成以便事務委

員會進行討論前，政府當局應提供中期報

告，講述這些事故的詳情及調查進度。  
 

有待確定   

14. 透過分級發牌制度規管電單車司機  
 

 

由王國興議員建議。王議員關注到近期涉

及大馬力電單車的交通意外有所上升，並

促請當局實施分級發牌制度以改善對電

單車司機的規管。  
 

有待確定   

15. 港鐵公司更改員工福利事宜  
 

 

事 務 委 員 會 對 上 一 次 是 在 2009 年 11 月

27日的會議上討論此事。對於港鐵公司及

政府當局回應員工這方面的關注的進展

情況，事務委員會表示不滿，並決定在這

個立法會會期內進一步討論有關事宜。  
 

有待確定   

16. 規管的士按錶收費  
 

 

繼 於 2009 年 5月 22 日 的 會 議 上 討 論 此 事

後，事務委員會在 2009年 9月 23日舉行特

別會議，聽取業界對規管的士按錶收費的

意見。委員在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促請

政府立即展開立法規管的士按錶收費的

研究，並盡快向本會提交有關修訂建議。

 

有待確定  

17. 九龍南線票價  
 

 

事務委員會對上一次是在 2009年 7月 17日
的會議上討論此事。委員在會議上表達對

九龍南線建議票價的關注，認為有關票價

偏高，特別是柯士甸站往／返紅磡及屯門

往／返柯士甸站的票價。他們亦認為相比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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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現時 "西鐵線全月通 "及 "東鐵線全月通 "售
價分別為 400元及380元，在九龍南線通車

後推出，全新適用於來往屯門站及紅磡站

的 "屯門  ⎯⎯ 紅磡全月通 "訂價 470元是

偏高。事務委員會隨後通過一項議案，對

港鐵九龍南線票價偏高表示強烈不滿，並

要求港鐵應重新檢討九龍南線的票價，特

別是新界西至尖沙咀及紅磡的票價。政府

當局就有關議案作出的回應已於 2009年
8月 31日隨立法會 CB(1)2523/08-09號文件

發出。王國興議員在 2009年 9月 28日致主

席的函件中，進一步表達對紅磡站月台擠

塞及轉車安排的關注，並要求事務委員會

跟進上述事宜及票價事宜。  
 
18. 沙田新市鎮第 II期  ⎯⎯  T4號道路  

 
 
 

由政府當局建議。沙田區議會交通及運輸

委員會通過議案，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

(下稱 "拓展署 ")擱置有關工程，直至T3號
道路及八號幹線通車為止。T3號道路及八

號幹線長沙灣至沙田段已於 2008年 3月通

車，而餘下的八號幹線  ⎯⎯  青衣至長沙

灣段 (即最後一段 )則會於 2009年 12月通

車。拓展署和有關部門會繼續研究實際的

交通流量並檢討此工程項目的需要，在

2009-2010年度會期內將不會提交撥款申

請。  
 

有待確定  

19. 非專營巴士營辦商的車輛維修保養規定  
 

 

由劉江華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於 2008年
6月 30日的會議上討論加強 "長命斜 "的安

全時，劉議員強調需確保非專營巴士營辦

商 進 行 的 車 輛 檢 驗 次 數 與 專 營 巴 士 相

若。他要求政府當局跟進有關非專營巴士

營辦商的車輛維修保養規定事宜，並在

2008-2009年度立法會會期再次匯報此方

面的發展。  
 
 

政府當局會提交資料

文件，向委員簡介有關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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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20. 貨車在倒車時的安全問題  
 

 

 由鄭家富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對上一次

在 2006年 10月 24日及 2007年 5月 25日的會

議上討論此事。鄭議員希望在該兩次會議

後跟進此方面的進展。  
 

政府當局會提交資料

文件，向委員簡介有關

事宜。  

21. 豁免用於拉票活動的車輛受《道路交通 (交
通管制 )規例》 (第 374章，附屬法例G)第
53(2)條的規管  

 

 

在研究《道路交通條例》下 4項附屬法例

的小組委員會上，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

局應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擬議

的修訂規例的目的不應只是方便將在香

港迪士尼樂園舉行的花車巡遊，亦應利便

在選舉期間進行的拉票活動。政府當局認

為，在此類車輛上站立的乘客的安全規定

超出了當時對法例作出修訂的範圍，但政

府當局承諾對此項建議另作詳細研究。  
 

政府當局會提交資料

文件，向委員簡介有關

事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3月 29日  


